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国信”）控股子公司江苏国信扬州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扬电”）申报的国信扬电三期2×100万千瓦扩建项目（以下简称

“国信扬电三期项目”），已于2025年6月获得项目核准。为推进项目建设，国信扬电拟引进两
家新股东，各股东方拟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以非同比例增资形式对国信扬电增资扩股，共同
出资建设国信扬电三期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国信扬电注册资本金100,000万元，江苏国信持股90%；扬州市扬子江文旅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文旅”）持股5%；泰州市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泰州泰能”）持股5%。

为推进国信扬电三期项目建设，国信扬电拟引进两个新股东方：扬州市能源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市能源集团”）和扬州绿色产业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扬州市绿投集团”）。经协商，各股东方拟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以评估价值为
依据，按照非同比例增资扩股方案对国信扬电增资 180,000万元，其中江苏国信增资 106,755
万元、扬子江文旅不增资、泰州泰能增资9,0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增资45,830万元、扬州市
绿投集团增资 18,415万元。增资完成后，各方在国信扬电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为：江苏国信
75%、扬子江文旅2.56%、泰州泰能5%、扬州市能源集团12.44%、扬州市绿投集团5%。

2.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
司国信扬电增资的议案》。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无需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其他股东方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后即可实施。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扬州市扬子江文旅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丰乐上街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荣
注册资本：68000万元
营业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

散装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房地产开发经营；家禽饲养；家禽屠宰；牲畜饲养；
牲畜屠宰；水产养殖；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食用农
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养老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
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家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
务；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
植；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行出资人）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泰州市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泰州市鼓楼南路55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泉
注册资本：23808.58万元
营业范围：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泰州城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泰州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扬州市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盐阜西路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孔德存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营业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输

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热力
生产和供应；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
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碳减排、碳转化、碳捕
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照明器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行出资人）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扬州绿色产业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江阳中路43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丁斌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
营业范围：基础设施建设；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房屋工程建筑安装施工，

钢结构安装；建设工程监理，工程咨询，技术开发，工程项目管理；土地整理；商品销售（需要行
政许可或限定企业经营的除外），科技研发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维修
与养护、施工设备租赁；排水技术咨询；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线电缆的销售；给排水设施
销售、维护；节能工程方案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水表设计检测；河道疏浚；金属结构安装与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股权投资；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扬州市人民政府（授权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被增资公司基本情况
1. 名称：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住所：扬州市经济开发区八里镇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解其林
5. 营业范围：电力生产，供热，工业供水，电力技术服务，粉煤灰的生产与加工，粉煤灰、石

膏及电力相关产品的销售，煤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455,202.45

322,589.32

132,613.13

2024年度

583,872.24

21,172.99

2025年9月30日

451,221.43

294,896.84

156,324.59

2025年前三季度

386,118.03

21,875.24

（二）评估情况
1. 评估对象：国信扬电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
2. 评估机构名称：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 评估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
4.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 评估方法：收益法、市场法
6. 评估结论：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经评估后的市场价值为188,

300.00万元（大写为人民币壹拾捌亿捌仟叁佰万元）。
（三）增资方式
1. 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拟增

资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5)第 2176号），各
方同意按照每一元注册资本1.883元的价格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扬子江文旅放弃优先增资的
权利，本次不进行增资。

2. 进行增资的各股东方均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国信股份

扬子江文旅

泰州泰能

扬州市能源集团

扬州市绿投集团

合计

原注册资本
（万元）

90,000

5,000

5,000

0

0

100,000

增资前
股比

90%

5%

5%

0%

0%

100%

增资金额
（万元）

106,755

0

9,000

45,830

18,415

180,000

增资金额计入注册
资本金额

（万元）

56694.1052

0

4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95592.1402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146694.1052

5,000.0000

9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195,592.1402

增资后
股比

75%

2.56%

5%

12.44%

5%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扬子江文旅、泰州泰能、扬州市能源集团和扬州市绿投集团签订《江苏国信扬州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拟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金额
经过各方协商，总增资金额为180,000万元，约为国信扬电三期项目总投资额的20%。原

股东扬子江文旅同意放弃《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优先增资的权利，本次不进行增资，其

他出资方增资金额为江苏国信106,755万元，泰州泰能9,0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45,830万
元，扬州市绿投集团18,415万元。各方同意按照每一元注册资本1.883元的价格认购新增注
册资本，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股东股比情况如下：

股东

江苏国信

扬子江文旅

泰州泰能

扬州市能源集团

扬州市绿投集团

合计

原注册资本
（万元）

90,000

5,000

5,000

0

0

100,000

增资后注册资本金
额
（万元）

146694.1052

5,000.0000

9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195,592.1402

增资金额计入注册资
本金额
（万元）

56694.1052

0

4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95592.1402

增资金额计入资本公
积金额
（万元）

50,060.8948

0

4,220.3930

21,491.1790

8,635.3930

84,407.8598

增资后占
注册资

本比例

75%

2.56%

5%

12.44%

5%

100%

（二）支付方式
1. 各方商定，第一期出资金额为总增资金额的40%，合计72,000万元，其中：江苏国信出

资42,702万元，泰州泰能出资3,6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出资18,332万元，扬州市绿投集团
出资7,366万元，出资期限为本协议签订三十日内。

2. 第二期出资金额为总增资金额的60%，合计108,000万元，其中：江苏国信出资64,053
万元，泰州泰能出资 5,4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出资 27,498万元，扬州市绿投集团出资 11,
049万元，出资期限为2026年6月30日前。

（三）违约条款
1. 协议各方须按时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并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

担责任。
2. 协议方如违反本投资协议，迟延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则作为违约方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违约方对首期出资（即增资总额的40%）迟延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
行为延续达到或者超过15 天，则该违约方失去本次增资投资机会，其认缴出资额由守约方
协商确定处置方案。

3. 如违约方对第二期出资（即增资总额的60%）迟延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额的，按《公司法》第52条规定处理。

（四）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目的
本次对国信扬电增资，是为了顺利推进国信扬电三期2×100万千瓦扩建项目建设。
（二）存在风险
本次增资事宜尚需各股东方完成内部决策程序；项目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尚需须获

得政府机关批准和许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变化影响，
项目进度、收益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国信扬电三期项目已纳入江苏省“十五五”中后期保障性调节性煤电项目规划建设实施

方案，并获得省发改委核准，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电力装机结构，有效提升公司能源
保供能力。

六、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草稿）；
3. 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5)第2176号）。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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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国信扬电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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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日、2025

年 12月 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
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71）和《关于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现将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决议情况公
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8日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

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63楼公司第一会议
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恕慧。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017,132,46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269,991股，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998,862,471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47人，代表股份3,911,132,56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40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2,946,809,79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496%；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 441人，代表股份 964,322,76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40人，代表股份174,801,2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6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出席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9人，代表股份174,801,16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68%。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60,846,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95%；

反对2,897,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4%；弃权579,06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32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0113%；反对 2,897,1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74%；弃权579,0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3%。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恒运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恕慧、吴勇高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523,5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948%；反对50,554,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99%；弃权702,

32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恕慧、吴勇高
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行债券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907,76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0%；反对 3,248,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1%；弃权 116,
19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46,964,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9%；反对 3,163,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0%；弃权 652,
73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8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0,98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8171%；反对 3,163,0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95%；弃权 652,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4%。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恕慧、吴勇高
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00,274,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32%；反对49,869,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8%；弃权636,
21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295,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1.1066%；反对 49,869,7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294%；弃权636,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0%。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恕慧、吴勇高
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907,454,6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0%；反对 2,928,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9%；弃权 749,
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123,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8959%；反对 2,928,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55%；弃权 749,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何尔康、王天宇。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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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檀英”）持有上海

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君实生物”）股份59,459,326股，股份性
质为A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914%。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IPO”）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1年7月15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海檀英长期看好公司的发展，因基金期限与流动性资金安排原因，计划通过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0,533,797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上海檀英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已成功申请适用《上市公司创
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的减持政策：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6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

上述股份的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檀英出具的《关于君实生物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具
体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檀英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59,459,326股

5.7914%

IPO前取得：59,459,32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檀英

Loyal Valley Capital
Advantage Fund II LP

LVC Renaissance
Fund LP

合计

持有数量（股）

59,459,326

7,842,673

7,916,000

75,217,999

持有比例

5.7914%

0.7639%

0.7710%

7.326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上海檀英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正心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利军先
生，上海檀英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为A股。
Loyal Valley Capital Advantage Fund II LP
及 LVC Renaissance Fund LP 均为林利军
先生实际控制的合伙企业，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性质为H股。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A股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檀英

减持数量
（股）

12,000,000

减持比例

1.1688%

减持期间

2025/9/5～2025/9/
22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43.13-48.46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5/8/15

注：减持比例以减持期间的公司股份总数1,026,689,871股计算。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檀英

不超过：20,533,797股

不超过：2%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0,533,797股

2026年1月13日～2026年4月10日

IPO前取得

基金期限与流动性资金安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根据《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上海檀英作为发行上市前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1、股份限售的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

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

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2、持有及减持公司股份意向的承诺
（1）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将不

会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减持前提：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
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3）减持价格：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A股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A股股票的发行价；同时，本企业在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期
间每次减持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本次减持的数量、
方式、减持价格区间、减持时间区间等。若在本企业减持A股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企业所持A股股票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
后的发行价。

（4）减持方式：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6）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减持。
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檀英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上海檀英将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
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
务。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180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5-075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明新路 188号明新旭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

117,212,481

72.929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62,198,495 股，其中明新旭腾员
工持股计划账户持有公司1,477,792股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160,720,703 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庄君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现场出席5人，视频通讯出席2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现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2,181

比例（%）

99.9826

反对

票数

8,500

比例（%）

0.0072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00、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8,281

比例（%）

99.9878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8,281

比例（%）

99.9878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03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8,281

比例（%）

99.9878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7,681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107

2.0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7,681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107

2.06议案名称：审计机构选聘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8,281

比例（%）

99.9878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8,281

比例（%）

99.9878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08议案名称：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8,241

比例（%）

99.9878

反对

票数

2,44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09议案名称：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98,281

比例（%）

99.9878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02

2.10议案名称：承诺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17,198,281 99.9878 2,400 0.0020 11,800 0.0102

2.1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津贴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73,941

比例（%）

99.9671

反对

票数

2,44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36,100

比例（%）

0.03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8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同意

票数

9,878,081

9,884,141

比例（%）

99.7949

99.8561

反对

票数

8,500

2,440

比例（%）

0.0858

0.0246

弃权

票数

11,800

11,800

比例（%）

0.1193

0.11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获得审议通过。议案1、2.01、2.02为特别表决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同意通过。其余议
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0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存在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
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梦婷、陈晓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5068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2025-116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阜阳市清河东路523号金种子研发大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3

187,767,777

28.5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谢金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

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赵伟先生、魏强先生，独立董事吕本富先生、樊

勇先生、薛军先生线上参会；
2、公司总经理（代行职责）刘辅弼先生、董事会秘书金彪先生、财务总监郭继宝先生、副总

经理杨云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289,485

比例（%）

97.6149

反对

票数

4,133,201

比例（%）

2.2012

弃权

票数

345,091

比例（%）

0.1839

2、审议《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563,285

比例（%）

97.7608

反对

票数

4,049,701

比例（%）

2.1567

弃权

票数

154,791

比例（%）

0.0825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525,885

比例（%）

97.7408

反对

票数

4,089,701

比例（%）

2.1780

弃权

票数

152,191

比例（%）

0.0812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477,285

比例（%）

97.7150

反对

票数

4,120,201

比例（%）

2.1943

弃权

票数

170,291

比例（%）

0.0907

2.04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572,885

比例（%）

97.7659

反对

票数

4,036,701

比例（%）

2.1498

弃权

票数

158,191

比例（%）

0.0843

2.0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83,394,185 97.6707 4,206,301 2.2401 167,291 0.0892

2.06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448,685

比例（%）

97.6997

反对

票数

4,153,701

比例（%）

2.2121

弃权

票数

165,391

比例（%）

0.0882

2.07议案名称：《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260,985

比例（%）

97.5998

反对

票数

4,354,301

比例（%）

2.3189

弃权

票数

152,491

比例（%）

0.0813

2.08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230,085

比例（%）

97.5833

反对

票数

4,351,601

比例（%）

2.3175

弃权

票数

186,091

比例（%）

0.0992

2.09议案名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913,986

比例（%）

99.0127

反对

票数

1,680,000

比例（%）

0.8947

弃权

票数

173,791

比例（%）

0.0926

2.10议案名称：《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6,232,386

比例（%）

99.1822

反对

票数

1,389,500

比例（%）

0.7400

弃权

票数

145,891

比例（%）

0.0778

2.11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6,127,486

比例（%）

99.1264

反对

票数

1,466,600

比例（%）

0.7810

弃权

票数

173,691

比例（%）

0.092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

网络投票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通过，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有效通
过。

其中：《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毛文斌、陶闰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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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